附件2：

赤峰市自然科学科研课题经费发放说明
各相关单位科研部门、课题负责人：

为进一步规范资金支付、使用程序，提高资金使用效能，本年度市自然科学科研课题经费发放方式改革如下：

一、由课题推荐单位提出关于支付的书面申请（盖章），我单位根据申请，按照财政支付要求给予支付。

二、课题推荐单位提出支付申请分两种形式：一是申请采取对公账户支付的形式，由市财政直接支付到课题推荐单位，推荐单位负责提供单位对公账户信息、行政事业往来收据或发票，我单位将资金支付到推荐单位账户，各单位根据科研经费管理规定分配、使用此款项；二是申请对所推荐的获奖课题负责人进行直接支付，由课题负责人提供本人开户银行名称（需精确到**支行）、名字、账号信息。由市财政直接支付到课题负责人账户。

三、本年度科研经费发放，拟适当调整额度，以扩大覆盖范围。一类项目每项经费2000元；二类项目每项经费1500元；三类项目每项经费1000元；四类项目每项经费500元。

四、具体情况请咨询市科协学会部。联系人：张永；联系电话：8350484；邮箱：ahdc@163.com。

